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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安溪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管 理 办 法

为确保体育考试工作顺利圆满完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
》（闽政办[2016]209号）、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教基[2007]69号）和《泉州市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意见》（泉教综[2017]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为切实加强对体育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经研究决定成立“安溪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组”，下设有关职能组（见附件1、2），具体负责全县的体育考试工作。

（一）监察组职责
1．对考试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2．在检录处核对考生身份（考生、准考证、考试IC卡）。

3．检查核定考试所需场地、器械、设备等。
4．设立、公布举报电话（县招生考试监察组举报电话：23236030），负责来信来电来访处理工作，并对考试违纪、舞弊事件进行查处。

（二）考务组职责
1．负责体育考试组织和考务工作，安排设置考点及各考点考试时间和人数。

2．组织考点考务工作培训。
3．核发体育考试准考证和考试IC卡。

4．做好考试成绩信息的录入、统计、汇总和保存。

（三）测试组职责
1．负责考试场地的测量，器械、设备安装等。

2．核对考生身份（考生、准考证、考试IC卡）及考试项目，并组织测试。

3．对考生考试过程进行评判。

4．对考试过程中所出现特殊情况进行记录，并提出处理意见。
（四）后勤组职责
1．负责考试工作人员的食宿、交通等后勤工作。

2．负责测试器材及相关考试用品的采购。

二、考点的设置

（一）考点设置情况

根据各校的报考人数和学校场地情况，按照相对集中、便于管理、方便考生的原则设置考点（具体安排见附件3）。
设置考点的学校应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职能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考试工作顺利实施。（考点各职能组职责及要求见附件4）
（二）考点布置与测试场地要求
1．考点的布置
考点应张挂“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安溪县考区XX考点”横幅标志，在醒目处张贴“考生须知”及相应的宣传标语。设置考点平面示意图，有考试区、生活区、休息处、开水供应处、医疗室、自行车停放处等区域的标志。考点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

2．考点测试场地设置要求
（1）800米/1000米跑：跑道设置四至八道（标明道次），每道宽1.25米，起跑线和终点线用白石灰粉标志清晰，起点外留有10米的准备区，终点后留有20米的缓冲区，地面平坦；配备发令旗2面、口哨2个、办公桌2张、办公椅6块，220伏电源接到终点。

（2）掷实心球：投掷区长20米、宽8米，地面平坦；配备全新2公斤实心球6粒、办公桌2张、办公椅6块，220伏电源接到投掷区。

（3）立定跳远：原则上设位于底层教室（一间）；配备办公桌2张、办公椅4块，220伏电源及插座。

（4）一分钟跳绳：原则上设位于底层教室（一间）；配备办公桌3张、办公椅6块，220伏电源及插座。

（5）一分钟仰卧起坐：原则上设位于底层教室（一间）；配备办公桌1张、办公椅4块，220伏电源及插座。

为便于管理，以上五个测试区域的设置应相对集中，并均应设置“XX测试区”醒目标志。

三、考试管理与实施
（一）考试管理

1．考点实行“封闭式”管理，划定警戒线，考试工作人员佩戴标志、考生凭准考证进入考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警戒线。

2．考试前对各考点的场地器材进行检测审核。

3．考试中，若考生因临时伤、病（含女生例假），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持学校批准证明，经考场主考批准并报县局汇总后，方可准予缓考。缓考后的续考时间由县局统一安排。
4．考试成绩当场向考生公布，由考务组专人录入、管理。

5．凡无故缺考的项目，均以O分计算。

（二）考试工作要求

1．所有考试工作人员必须参加考前业务培训，熟悉操作规程，培训不合格不上岗。

2．所有考试工作人员、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要求（见附件5、6），违者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3．考试考务人员和测试人员根据需要随机安排。

4．考试工作人员实行回避制度（回避直系亲属、回避所属学校）。

5．为防止体育考试期间出现安全事故，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各考点、各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体育考试安全工作预案》。

6．各校应根据要求做好考前相关准备工作。

①组织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

②强化安全教育和考纪考风教育。

③按规定时间组织考生到指定的地点办理考生报到手续，送交《考生资格确认保证卡》（见附件7）。

④组织考生熟悉考试场地，做好考前训练，着重指导考生了解、掌握考试流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⑤切实做好考生的饮食、交通安全。租用的车辆必须证照齐全、检验合格、车况良好，不得超载、超速等违章行驶，坚决杜绝一切不安全因素，安全地把考生带到考点和带回学校。

⑥与考务组联系办理缓考考生的相关手续（申请表见附件8），协助处理有关问题。
（三）考试的实施

考试流程：
①考前30分钟，考生集中点名（班主任负责），做准备活动。
②考前15分钟，考生进入考场（凭准考证按考生号顺序排列）。
③考前10分钟，录检。
④考试顺序：实心球→立定跳远→一分钟仰卧起坐→一分钟跳绳→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⑤交考试IC卡录入成绩。
⑥考生离开考场。
1．800米/1000米跑（必考项目）：

采用“800米/1000米跑测试仪”进行测试。

①考生2-20人一组，穿带测试专用背心（安装感应芯片）于身上，背心号码在前面。起跑姿势为站立式，口令为：“各就位→跑（哨声）”。不得穿钉鞋、皮鞋、塑料凉鞋考试。

②听到信号（口令或哨音）后起跑，有抢跑犯规者该组召回重跑，每人抢跑犯规不得多于两次，三次抢跑犯规者，该项目成绩为0分。

③测试成绩以一秒评分计算。

④防止遮挡感应芯片。
⑤测试过程中，如遇到电子仪器故障，则由手动计时成绩录入。

2．立定跳远（选考项目）：

采用“立定跳远测试仪”进行测试，起跳线为红外感应设置，犯规者报警提醒。
①考生双脚自然开立站在起跳线后，不得踩线。

②原地两脚同时起跳，不得有助跑、垫步或连跳动作；跳完后，向前走出测试区。

③丈量成绩：丈量起跳线后缘至最近着地点后缘的垂直距离；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

④每人跳（连续）三次，取最好成绩评分计算。

⑤发现犯规时，该次成绩无效；三次均犯规者，允许补测一次。

3．掷实心球（选考项目）：

采用“掷实心球测试仪”进行测试，使用三条起掷线（3米、6米、9米），仪器测试有效区域长4.5米、宽4米。考生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起掷线。

①考生站在起掷线后，双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地用力把球向前方掷出，不能单手投掷或双手低甩，不得助跑或垫步；球出手后，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投掷线外地面。测试后从后退离投掷线。

②丈量成绩：丈量投掷线后缘至球着地点后缘之间的垂直距离；登记成绩时以米为单位，取一位小数。

③每人掷（连续）三次，取最好成绩评分计算。

④发现犯规时，该次成绩无效；三次均犯规者，允许补测一次。

4．一分钟仰卧起坐（选考项目）：

采用“仰卧起坐测试仪”进行测试。

①考生仰卧于垫上，双脚背钩住T型脚钩，屈膝呈90度角，双手指交叉贴于脑后（不得脱手）。
②规范动作：考生坐起时，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考生肘部触及或超过双膝、肩部触垫时，仪器均有提示音，不影响考试进行）。
③测试过程中，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的力量起坐、双手未交叉（脱手）视为犯规，不计入成绩。

④一仰一坐动作必须连贯，且均有提示音，仪器才能自动计数，若无提示音，则不计数。计数单位为次。

5．一分钟跳绳（选考项目）：

采用“跳绳测试仪”进行测试。

①每人使用一块测试板，考生自备长度适宜的跳绳。

②规范动作：正摇双脚跳绳，每跳跃一次且摇绳一回环（一周圈）计为一次。

③测试过程中跳绳绊脚，该次不计入成绩，但仍可继续进行测试。

④测试中，若出现绳子断坏可换绳重新补测。

⑤计数单位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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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考试领导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佳敏
副组长：谢章应  赖加团
成  员：余明琛  章振南  黄世元  陈清辉  梁晓艺  
姜建立  李庆阳  林亚明  吴其超  
领导组下设：
（一）监察组

组  长：谢章应（兼）  

副组长：黄世元

成  员：柯景阳  陈晓东 
（二）考务组

组  长：章振南 

副组长：姜建立  李庆阳

成  员：吴其超  黄春辉  王文东  谢跃龙  许卫红
（三）测试组

组  长：林丁促  

副组长：柯建华  
测试员：洪  群  谢世界  陈康黎  高延疆  李清望
谢铭权  李国辉  姜金泉  龚自生  谢文龙  
黄晓青  郭燕彬  罗  颖  谢福强  徐金进  
吴小海

（四）后勤组

组  长：陈清辉  

成  员：余明琛  叶志方  许彩菊
附件2：

工 作 人 员 安 排 表
	巡视
	吴其超   姜建立

	组别
	A      组
	B    组

	主  考
	李庆阳
	章振南

	考  务
	谢跃龙  陈海清
林建新  李锦民
陈素梅  王小霞
陈厚霖  吴其地
	王文东  许卫红

黄春辉  杨全结

黄炳元  许才永  

陈培生  谢清圳

	测试员
	林丁促  谢世界
高延疆  谢铭权  

李清望  姜金泉  

黄晓青  谢福强  
吴小海
	柯建华  洪  群

李国辉  陈康黎  

龚自生  郭燕彬  
罗  颖  谢文龙

徐金进

	监  察
	陈晓东
	柯景阳

	技术员
	1人
	1人


说明：王文东、谢跃龙、许卫红、吴其地负责考试IC卡的制作、读卡器的管理。

附件3：

考 试 日 程 表

	日期
	组别
	考点
	考生数
	受考学校及人数
	跑道长度
	备注

	4.10
	考试工作人员报到，参加考前培训

	4.11
	A组
	五中
	248
	五中189、十七中59
	300
	

	
	
	蓝溪
	197
	蓝溪57、安茶90、金榜27、十九中23
	400
	

	4.12
	
	毓秀
	248
	毓秀73、官桥133、虞宗78
	400
	

	
	
	培文
	102
	培文102
	400
	

	
	
	龙门
	136
	龙门136
	200
	

	4.13
	
	龙涓
	255
	龙涓193、庄山62
	200
	

	
	
	崇文
	145
	崇文145
	250
	

	4.14
	
	举溪
	185
	举溪141、罗岩44
	250
	

	
	
	六中
	278
	六中247、墩坂31
	400
	

	4.15
	
	城厢
	468
	城厢372、沼涛96
	250
	

	4.16-17
	
	凤城
	966
	凤城966
	300
	

	4.11
	B组
	十一中
	230
	十一中172、霞春42、丰田16
	200
	

	
	
	十二中
	113
	十二中80、由义21、桃舟12
	250
	

	4.12
	
	俊民
	296
	俊民96、东方117、前进46、白濑37
	400
	

	
	
	慈山
	209
	慈山176、湖上17、科名21
	400
	

	4.13
	
	崇德
	154
	崇德84、蓝田17、十中53
	400
	

	
	
	梧桐
	95
	梧桐95
	400
	

	4.14
	
	八中
	468
	八中138、温泉38、十四中16、陈利31、七中78、九中66、东溪101
	400
	

	4.15
	
	金火
	553
	金火395、光德158
	300
	

	4.16-17
	
	恒兴
	897
	恒兴761、一中城东区136
	400
	

	5.6
	
	铭选
	
	缓考者续考
	400
	


附件4：

考点职能组职责及要求

一、后勤组
学校行政1人担任组长，工作人员若干人。

1．具体负责考试工作人员的后勤工作。

2．保障考生、工作人员的茶水供应工作。

3．协助各有关学校安排考生的食宿等后勤工作。

4．设置医务处：①医务人员1-2人，准备常用药品；②教师3男3女于800/1000米终点处做好应急处治准备工作。
二、保卫组
学校行政1人担任组长，保卫人员1人担任副组长，工作人员12人。

1．对考生做好各项安全教育工作，防止交通事故及其它伤害事故。

2．负责维护考场的正常秩序和安全防护工作，设置考场警戒线。警戒线间隔30-50米设置一个保卫岗，考试期间不得进入警戒线内。

3．在开考前30分钟到达考点进行清场，劝离无关人员。除有关学校带队领导（1人）外，严禁考生家长、社会闲杂人员及未经测试组同意的工作人员进入警戒线。

4．及时制止影响或可能影响考试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对不听劝告又无理取闹者，必要时送交公安部门处理。

三、场地器材组
学校行政1人担任组长，体育教师1人担任副组长，工作人员10人，协助县派考试组共同搞好体育考试场地器材的搬运等各项准备工作。

1．考试前一天按考试要求做好考试场地的设置平整，准备足量石灰粉及相关器材等工作。

2．考试期间协助测试组平整场地、布置考试器材；考试结束后，协助整理、收集考试器材。

3．做好暴雨等突发恶劣天气应对准备工作。
四、联络组
由考点学校安排6位教师担任联络员，接受考试组安排，在800米/1000米终点处指定的区域，协助考试工作。

附件5：

考试工作人员守则

一、服从体育考试领导组的统一指挥和工作安排，恪尽职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搞好考试工作。

二、必须在考试前集中参加业务培训，认真学习评判标准及实施细则，熟悉考试内容及评判办法。

三、必须佩戴统一标志进入考场，考试期间，关闭通讯工具，未经同意，不得擅自离开考场或串岗。

四、必须在考前30分钟到达考场，认真检查场地、器材，做好考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五、必须以严肃公正、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考试工作，逐个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和IC卡，核对照片，如实测试考生考试成绩，并当场公布考试成绩。若发现违纪舞弊行为的立即制止，并报告主考。

六、不得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确保考试的公开、公平、公正。对违反纪律和徇私舞弊者，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附件6：

考 生 须 知

一、考生由学校统一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报到。

二、考生应于考前15分钟凭准考证和考试IC卡进入考场，到指定地点集中参加考试，迟到的考生应通过考务组重新编排方能参加考试。

三、考生着装应适宜于运动测试。不得穿皮鞋、钉鞋、塑料凉鞋、牛仔裤、奇装异服和佩戴首饰参加测试，不准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场。

四、每项考试结束后，考生应认真听（看）测试成绩，不得围观、干扰考试工作人员操作。考生若发现测试成绩有误，应在该项目测试后30分钟内向主考、考务组报告，以便及时查实处理。

五、注意饮食、交通及测试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工作。

六、考生身体状况出现异常应如实向考务组反映。

七、考生需完成所报三个项目考试后，到检录处缴交考试IC卡录入考试成绩后方能离开考场。

八、考生应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应考。对违纪舞弊者，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给予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7：

考生资格确认保证卡

学校：                                         月   日
	考 生 基 本 情 况

	报 名 人 数
	人 
	其中男    人，女    人

	参加考试人数
	人 
	其中男    人，女    人

	申请免考人数
	人 
	其中男    人，女    人

	申请缓考人数
	人 
	其中男    人，女    人

	缺 考 人 数
	人 
	其中男    人，女    人

	考 生 资 格 确 认 保 证

	校长（签名）：        教导（务）处经办人（签名）：

带队老师（签名）： 




附件8： 

泉州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缓考申请表

	学 校
	
	报名号
	

	姓 名
	
	性 别
	

	申
请
理
由
	

	学

校

审

核

意

见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公章：

	主考核准

意见
	主考签名：                年  月  日  



抄送：市教育局，县委办、县政府办、县监察局。

安溪县教育局                           2017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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